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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证券代码：002656         证券简称：ST摩登 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22-083 

摩登大道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公司控股股东被法院受理破产清算申请并指定管理人的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摩登大道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2022年7月20日收到控

股股东广州瑞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瑞丰集团”）通知，申请人广州银

行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广州银行”）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（以下简称“广

州中院”）申请对瑞丰集团进行破产清算，具体详见公司于2022年7月21日发布的《关

于公司控股股东被申请破产清算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2-069）。 

近日，公司收到瑞丰集团通知，瑞丰集团收到广州中院下发的《民事裁定书》

（（2022）粤01破申348号），裁定受理广州银行对瑞丰集团的破产清算申请。公司

通过公开渠道查询到广州中院发布的（2022）粤01破230号公告，已指定广东尚宽律

师事务所担任瑞丰集团管理人，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： 

一、 破产事件基本情况 

1、申请人：广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，社会统一信用代码：914401012312493211，

地址：广州市天河区珠江东路30号，法定代表人：丘斌； 

2、申请时间：2022年7月14日； 

3、破产申请事由：被申请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，且明显缺乏偿债能力； 

4、受理法院名称：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； 

5、法院裁定受理时间：2022年9月15日； 

6、法院裁定受理内容：裁定受理广州银行对瑞丰集团的破产清算申请。 

二、 法院指定管理人情况 

管理人：广东尚宽律师事务所 

通信地址：广东省东莞市南城区黄金路天安数码城B2栋1503-1506 

联系人及联系电话：何水莲，13794997372；刘波，18566191609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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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 本次事项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

公司严格按照《公司法》、《证券法》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要求规范

运作，具有独立完整的业务及自主经营能力，与控股股东在业务、人员、资产、机

构、财务等方面均保持独立性，本次法院受理瑞丰集团破产清算申请不会对公司日

常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。若最终破产清算完成，可能存在控股股东变更的情形。 

公司将继续关注上述事项的进展情况，进行相应的会计处理，并及时履行信息

披露义务。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是《中国证券报》、《证券时报》、《证券日

报》及巨潮资讯网（www.cninfo.com.cn），敬请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

险。 

四、备查文件 

1、广州中院《民事裁定书》（（2022）粤01破申348号）； 

2、广州中院《公告》（（2022）粤01破230号）。 

特此公告。 

摩登大道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 

2022年9月19日 


